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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“放管服”改革 优

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1 号）要求，切实

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，现就创新跨区域涉税

事项报验管理制度，优化办理流程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的更名与创新 

（一）将“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”更名为“跨区域涉税事项报

验管理”。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作为现行税收征管的一项基本

制度，是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法定事项，

也是落实现行财政分配体制、解决跨区域经营纳税人的税收收入

及征管职责在机构所在地与经营地之间划分问题的管理方式，对

维持税收属地入库原则、防止漏征漏管和重复征收具有重要作用。

按照该项制度的管理实质，将其更名为“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

理”。 

（二）纳税人跨区域经营前不再开具相关证明，改为填报《跨区

域涉税事项报告表》。纳税人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

市）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不再开具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

理证明》，改向机构所在地的国税机关填报《跨区域涉税事项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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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表》（附件 1）。纳税人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

内跨县（市）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是否实施跨区域涉税事

项报验管理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税务机关自

行确定。 

（三）取消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。税务机关不

再按照 180 天设置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，改按跨区域经营合同

执行期限作为有效期限。合同延期的，纳税人可向经营地或机构

所在地的国税机关办理报验管理有效期限延期手续。 

（四）实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信息电子化。跨区域报验管

理事项的报告、报验、延期、反馈等信息，通过信息系统在机构

所在地和经营地的国税机关之间传递，机构所在地的国税机关、

地税机关之间，经营地的国税机关、地税机关之间均要实时共享

相关信息。 

二、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、报验及反馈 

（一）《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》填报 

具备网上办税条件的，纳税人可通过网上办税系统，自主填报

《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》。不具备网上办税条件的，纳税人向

主管税务机关（办税服务厅）填报《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》，

并出示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（未换照的出示税

务登记证副本），或加盖纳税人公章的副本复印件（以下统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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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税务登记证件”）；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只需填报《跨区

域涉税事项报告表》。 

（二）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

跨区域涉税事项由纳税人首次在经营地办理涉税事宜时，向经营

地的国税机关报验。纳税人报验跨区域涉税事项时，应当出示税

务登记证件。 

（三）跨区域涉税事项信息反馈 

纳税人跨区域经营活动结束后，应当结清经营地的国税机关、地

税机关的应纳税款以及其他涉税事项，向经营地的国税机关填报

《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经营地的国税机关核对《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》后，将相关信

息推送经营地的地税机关核对（2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并回复，

实行联合办税的即时回复），地税机关同意办结的，经营地的国

税机关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机构所在地的国税机关。纳税

人不需要另行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反馈。 

（四）跨区域涉税事项反馈信息的处理 

机构所在地的国税机关要设置专岗，负责接收经营地的国税机关

反馈信息，及时以适当方式告知纳税人，并适时对纳税人已抵减

税款、在经营地已预缴税款和应预缴税款进行分析、比对，发现

疑点的，及时推送至风险管理部门或者稽查部门组织应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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